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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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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告

與HALLGAIN集團進行持續關連交易

背景資料

謹此提述建滔與建滔積層板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刊發的公告，
內容有關現有協議。由於單位售價及交易量的增長等因素，預計現有協議
項下的年度上限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被超過。鑑於現有
協議項下交易額的增長趨勢，Hallgain與建滔及建滔積層板（視乎何者適用
而定）已訂立新協議，其中列明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除 (i)建議年度上限；以及 (ii)
新協議的期限為自協議簽訂之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外，新交
易協議與現有協議相同。新協議將取代現有協議。

建滔

於本公告日期，Hallgain擁有建滔已發行股本約38.82%，故屬建滔的關連人
士。建滔直接或間接擁有建滔積層板已發行股本超過50%，故此建滔積層板
為建滔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新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章所指建滔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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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
度各年新協議按年度基準計算總額的最高適用比率（按照上市規則第14A章）
超出0.1%但低於5%，建滔須就新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遵守上市規則第14A
章的年檢、報告及公告的規定，但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建滔積層板

Hallgain亦為建滔積層板的關連人士。因此，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及
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建滔
積層板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
度各年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按年度基準計算金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
率（按照上市規則第14A章）超出0.1%但低於5%，建滔積層板須就新建滔積層
板供應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年檢、報告及公
告的規定，但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
度各年新建滔積層板購買協議按年度基準計算金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
照上市規則第14A章）超出0.1%但低於5%，建滔積層板須就新建滔積層板購買
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年檢、報告及公告的規定，
但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背景資料

謹此提述建滔與建滔積層板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刊發的公告，內
容有關現有協議。由於單位售價及交易量的增長等因素，預計現有協議項下的
年度上限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被超過。鑑於現有協議項下
交易額的增長趨勢，Hallgain與建滔及建滔積層板（視乎何者適用而定）已訂立新
協議，其中列明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有關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告。除 (i)建議年度上限；以
及 (ii)新協議的期限為自協議簽訂之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外，新
交易協議與現有協議相同。新協議將取代現有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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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

背景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建滔與Hallgain訂立購買框架協議（「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據
此，建滔集團向Hallgain集團購買銅球及鑽咀等生產印刷線路板的材料。新建滔
購買框架協議的詳情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訂約方： (1) Hallgain

(2) 建滔

交易性質： 根據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建滔集團同意向Hallgain集團
購買銅球及鑽咀等生產印刷線路板的材料。

將購買之材料數量並非固定，而是由訂約方不時釐定及
同意。於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期間內，建滔集團並無責
任從Hallgain集團購買某個最低數量之材料，而Hallgain集
團亦無責任向建滔集團銷售任何固定數量之材料。

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項下之銅球及鑽咀等材料實際數
量、規格及價格（參照當時市價）將視乎建滔集團向Hallgain
集團作出之個別訂單而定。

年期： 本公告日期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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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購買材料的價格將按對建滔集團而言不遜於建滔集團
向獨立第三方購買或能夠購買類似材料之價格（考慮到
所購買之數量以及其他情況）。為協助建滔集團釐定現
行市價，建滔集團會考慮供應類似材料的獨立第三方供
應商提供的價格（數量及規格須相近）。具體而言，在適
用時，建滔集團的相關採購部門會從不同供應商（包括
Hallgain集團和獨立第三方供應商）索取報價，並不時監
察市價的變動。

Hallgain集團將授予建滔集團60日信貸期。代價將以現金
支付。

歷史數據、現有年度上限及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有關現有建滔購買框架協議之歷史數據及現有年度上限以及新建滔
購買框架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附註2）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年度上限 實際數額 年度上限 實際數額 年度上限 實際數額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估計數額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1）

建議
年度上限

建議
年度上限

建議
年度上限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629,000 571,505 610,000 601,436 640,000 451,411 902,822 1,000,000 1,070,000 1,150,000          

附註：

1. 此估計數額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交易額直線倍乘得出。

2. 二零二二年現有年度上限為672,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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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上限經參照內部就 (i)建滔集團向Hallgain
集團購買銅球及鑽咀等生產印刷線路板的材料的歷史數據；(ii)該等物料的預
期需求增長；(iii)該等物料市價的預期升幅；及 (iv)通脹而預測的購買額釐訂。
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i)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而言，按二零二一年的估計年化數額計算；及 (ii)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言，按年增長 7%計算。建滔董事（包括建滔獨
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項下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

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

背景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建滔積層板與Hallgain訂立供應框架協議（「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
架協議」），據此，建滔積層板集團向Hallgain集團供應銅及覆銅面板。新建滔積
層板供應框架協議的詳情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訂約方： (1) Hallgain

(2) 建滔積層板

交易性質： 根據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建滔積層板集團同意
向Hallgain集團供應銅及覆銅面板。

將供應之銅及覆銅面板數量並非固定，而是由訂約方不
時釐定及同意。於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期間內，
建滔積層板集團並無責任向Hallgain集團供應某個最低
數目之銅及覆銅面板，而Hallgain集團亦無責任向建滔積
層板集團購買任何固定數量之銅及覆銅面板。

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項下之銅及覆銅面板實際
數量、規格及價格（參照當時市價）將視乎Hallgain集團向
建滔積層板集團作出之個別訂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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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本公告日期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

代價： 供應材料的價格將按對Hallgain集團而言不優於建滔積層
板集團向獨立第三方出售類似產品之價格（考慮到所銷
售之數量以及其他情況）。為協助建滔積層板集團釐定
現行市價，建滔積層板集團會考慮就類似產品向獨立第
三方客戶提供的價格（數量及規格須相近）。具體而言，
在適用時，建滔積層板集團的相關銷售部門會比較向不
同客戶（包括Hallgain集團和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的售價
（數量及規格須相近），並會不時監察市價的變動。

建滔積層板集團將授予Hallgain集團90日信貸期。代價將
以現金支付。

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

背景資料

於本公告日期，建滔積層板與Hallgain訂立購買框架協議（「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
架協議」），據此，建滔積層板集團向Hallgain集團購買機器用於生產覆銅面板。
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的詳情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訂約方： (1) Hallgain

(2) 建滔積層板

交易性質： 根據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建滔積層板集團同意
向Hallgain集團購買機器用於生產覆銅面板。

將購買之機器數量並非固定，而是由訂約方不時釐定及
同意。於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期間內，建滔積層
板集團並無責任從Hallgain集團購買某個最低數目，而
Hallgain集團亦無責任向建滔積層板集團銷售任何固定
數量。

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項下之機器實際數量、規格
及價格（參照當時市價）將視乎建滔積層板集團向Hallgain
集團作出之個別訂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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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本公告日期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

代價： 購買機器的價格將按對建滔積層板集團而言不遜於建
滔積層板集團向獨立第三方購買或能夠購買類似機器
之價格（考慮到所購買之數量以及其他情況）。為協助建
滔積層板集團釐定現行市價，建滔積層板集團會考慮供
應類似機器的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提供的價格（數量及規
格須相近）。具體而言，在適用時，建滔積層板集團的相
關採購部門會從不同供應商（包括Hallgain集團和獨立第
三方供應商）索取報價，並不時監察市價的變動。

Hallgain集團將授予建滔積層板集團60日信貸期。代價將
以現金支付。

歷史數據、現有年度上限及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載列有關下列 (i)現有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及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
協議；及 (ii)現有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及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各份
協議之歷史數據及現有年度上限以及建議年度上限。

現有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及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

截至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附註2）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年度上限 實際數額 年度上限 實際數額 年度上限 實際數額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估計數額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1）

建議
年度上限

建議
年度上限

建議
年度上限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847,000 495,127 568,000 315,451 625,000 283,651 567,302 625,000 687,000 755,000          

附註：

1. 此估計數額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交易額直線倍乘得出。

2. 二零二二年現有年度上限為687,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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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及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

截至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附註2）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年度上限 實際數額 年度上限 實際數額 年度上限 實際數額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

三十日）

估計數額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1）

建議
年度上限

建議
年度上限

建議
年度上限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424,000 311,581 345,000 213,809 362,000 257,201 514,402 570,000 610,000 653,000          

附註：

1. 此估計數額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買入直線倍乘得出。

2. 二零二二年現有年度上限為380,000,000港元。

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

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及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各自項下的建議年
度上限經參照內部就 (i)建滔積層板集團向Hallgain集團供應銅及覆銅面板的歷
史數據；(ii)該等物料的預期需求增長；(iii)該等物料市價的預期升幅；及 (iv)通
脹而預測的將會進行的交易量而釐訂。

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 (i)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而言，按二零二一年的估計年化數額計算；及 (ii)就截至二零二二年
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言，按年增長10%計算。建滔董事（包括
建滔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建滔積層板董事（包括建滔積層板獨立非執行董事）認
為，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項下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



– 9 –

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

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上限經參照內部就 (i) Hallgain集團
提供機器的技術先進程度；(ii) Hallgain集團機器產量的預期升幅；及 (iii)通脹而
預測的購買額釐訂。

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乃根據：(i)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而言，按二零二一年的估計年化數額計算；及 (ii)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及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言，按年增長7%計算。建滔董事及建滔
積層板董事（包括建滔及建滔積層板各自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新建滔積層
板購買框架協議項下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

訂立新協議的理由及禆益

建滔集團從事（其中包括）印刷線路板之製造及銷售，需要銅球及鑽咀等作為生
產的要素材料。建滔積層板集團從事（其中包括）覆銅面板及有關產品之製造及
銷售，需要特定機器作為生產要素。Hallgain集團從事（其中包括）銅球、鑽咀及
機器之製造及銷售。

根據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Hallgain集團將生產及向建滔集團供應銅球及鑽咀
等材料。為滿足建滔集團對銅球等材料之需求，Hallgain集團將會為生產售予建
滔集團的銅球而採購銅。建滔積層板集團根據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向
Hallgain集團供應銅及覆銅面板，不僅促進建滔積層板集團之銅及覆銅面板的
分銷及銷售，從而增加建滔積層板集團之銷量及收益，亦能確保Hallgain集團獲
得穩定的銅及覆銅面板供應。Hallgain集團向建滔集團供應銅球及鑽咀等材料
若保持可靠，亦能促進建滔集團之印刷線路板生產活動。建滔集團及建滔積層
板集團認為，Hallgain集團乃是穩健可靠之業務合作夥伴，是項合作分別有利於
建滔集團及建滔積層板集團之業務。

建滔積層板集團預料，為經營業務，建滔積層板集團將持續需要用於製造覆銅
面板的機器。計及一系列因素包括：降低運輸成本、Hallgain集團所製造及用於
生產覆銅面板之機器之質量及價格，建滔積層板集團認為，通過新建滔積層板
購買框架協議購買機器，將促進其業務計劃，並改進建滔積層板集團所製造之
覆銅面板之競爭力及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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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有關協議項下擬進行的銅與覆銅面板的供應以及銅球、鑽咀與機器的購買為
提供經常性收益的性質，將分別於建滔集團及建滔積層板集團一般及日常業
務過程中定期及持續進行。該等協議為建滔積層板集團不時非單一向Hallgain
集團供應銅及覆銅面板，以及為建滔集團與建滔積層板集團分別不時非單一從
Hallgain集團購買銅球、鑽咀及機器等材料提供一個框架，並且規管建滔集團、
建滔積層板集團及Hallgain集團之間日後有關該等協議項下交易的可能業務關
係。

在商討和釐定新協議主體交易的定價條款時，為確保定價條款屬正常商業條
款及符合建滔及建滔積層板（視乎何者適用而定）與彼等各自的獨立股東的整
體利益，建滔集團及建滔積層板集團（視乎何者適用而定）的大體原則為當合適
時，在與Hallgain集團釐定定價條款方面須以公平磋商基準考慮就類近產品（數
量及規格須相近）由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或向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視乎何者適
用而定）的價格。具體而言，按照內部監控程序，與Hallgain集團不時釐定定價條
款時，相關的採購部門和銷售部門（視乎何者適用而定）在合適時須從獨立第三
方供應商索取報價或比較向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的價格（視乎何者適用而定）。

基於上述原因，建滔董事（包括建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新協議按正常商業
條款於建滔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條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建滔及建滔
股東的整體利益。建滔積層板董事（包括建滔積層板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新
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及新建滔積層板採購框架協議按正常商業條款於建
滔積層板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條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建滔積層板及
建滔積層板股東的整體利益。該等協議的條款經相關訂約方公平磋商後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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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建滔

於本公告日期，Hallgain擁有建滔已發行股本約38.82%，故屬建滔的關連人士。
建滔直接或間接擁有建滔積層板已發行股本超過50%，故此建滔積層板為建滔
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因此，新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所
指建滔的持續關連交易。

建滔董事張國榮先生、鄭永耀先生、張廣軍先生及何燕生先生已於建滔董事會
會議上就批准新協議及建議年度上限一事放棄投票，此乃由於彼等在Hallgain
之股份╱角色。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
各年新協議按年度基準計算總額的最高適用比率（按照上市規則第14A章）超出
0.1%但低於5%，建滔須就新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年
檢、報告及公告的規定，但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建滔積層板

Hallgain亦為建滔積層板的關連人士。因此，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及新建
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建滔積層板
持續關連交易。

建滔積層板董事張國華先生、張國強先生、張國平先生、林家寶先生及張家豪
先生已於建滔積層板董事會會議上就批准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議、新建
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及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一事放棄投票，此乃由於彼等
在Hallgain之股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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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
各年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按年度基準計算總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
照上市規則第14A章）超出0.1%但低於5%，建滔積層板須就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
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年檢、報告及公告的規定，
但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
各年新建滔積層板購買協議按年度基準計算金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照上
市規則第14A章）超出 0.1%但低於 5%，建滔積層板須就新建滔積層板購買協議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年檢、報告及公告的規定，但豁免
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一般事項

建滔集團

建滔為投資控股公司。建滔集團主要從事（其中包括）印刷線路板、化工產品與
磁電產品之製造及銷售業務和房地產發展及投資。就建滔董事所知，Hallgain為
建滔的控股股東。

建滔積層板集團

建滔積層板為投資控股公司。建滔積層板集團主要從事覆銅面板及有關上游
原料之製造及銷售業務。建滔（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148）為建滔積層板的
控股股東。

Hallgain集團

Hallgain為投資控股公司。Hallgain集團主要從事覆銅面板與印刷線路板生產用
電子零件、原材料及機器之製造及銷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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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另有所示或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如下涵義：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現有協議」 指 現有建滔購買框架協議、現有建滔積層板購買框
架協議及現有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

「現有年度上限」 指 現有協議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
個年度的年度上限

「現有建滔購買
框架協議」

指 建滔與Hallgain就採購生產印刷線路板的若干材
料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訂立的協議，詳情
載於建滔與建滔積層板於同日刊發的聯合公告

「現有建滔積層板
購買框架協議」

指 建滔積層板與Hallgain就採購生產覆銅面板的若干
材料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訂立的協議，詳
情載於建滔與建滔積層板於同日刊發的聯合公
告

「現有建滔積層板
供應框架協議」

指 建滔積層板與Hallgain就供應銅及覆銅面板於二
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訂立的協議，詳情載於建
滔與建滔積層板於同日刊發的聯合公告

「Hallgain」 指 Hallgain Management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Hallgain集團」 指 Hallgain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的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建滔或建滔積層板（視乎何者適用而定）的獨立非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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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滔」 指 建滔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48），一間於開曼
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
上市

「建滔董事」 指 建滔之董事

「建滔集團」 指 建滔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建滔積層板集團）

「建滔股份」 指 建滔的普通股

「建滔股東」 指 建滔股份的持有人

「建滔積層板」 指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888），一
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
交所主板上市

「建滔積層板董事」 指 建滔積層板之董事

「建滔積層板集團」 指 建滔積層板及其附屬公司

「建滔積層板股份」 指 建滔積層板的普通股

「建滔積層板股東」 指 建滔積層板股份的持有人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新協議」 指 新建滔購買框架協議、新建滔積層板購買框架協
議及新建滔積層板供應框架協議

「新建滔購買
框架協議」

指 建滔與Hallgain就期限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建滔集團從Hallgain集團採購銅球及鑽咀等生
產印刷線路板的材料而訂立的協議

「新建滔積層板
購買框架協議」

指 建滔積層板與Hallgain就期限至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建滔積層板集團從Hallgain集團購買
機器生產覆銅面板而訂立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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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滔積層板
供應框架協議」

指 建滔積層板與Hallgain就期限至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建滔積層板集團向Hallgain集團供應
銅及覆銅面板而訂立的協議

「印刷線路板」 指 以印刷導體及絕緣體層板相隔的平板，一般連接
導電孔。印刷線路板為連接半導體及其他電子、
光學或機械裝置的平台，形成電路或可運作的系
統

「建議年度上限」 指 各份新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建滔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羅家亮

承董事會命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林廷軒

香港，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建滔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國榮先生、鄭永耀先
生、張廣軍先生、何燕生先生、張偉連女士、張家成先生及陳茂盛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張明敏先生、莊堅琪醫生、陳永棋先生及鍾偉昌先生組成。

於本公告日期，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國華先生、張國
強先生、張國平先生、林家寶先生、張家豪先生及周培峰先生；非執行董事羅
家亮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澍堃先生、張魯夫先生、劉炳章先生及龔永德
先生組成。




